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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五十五五””全国碳市场将迎战略升级全国碳市场将迎战略升级
■本报记者 林水静

作为“双碳”目标的核心政策工具，碳
市场战略地位愈发凸显。近日，生态环境
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夏应显在生态环境
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将深入贯彻落
实《关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强全国碳市
场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部署安
排，加快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

全国碳市场自 2021 年 7 月启动以来已
稳健运行四年有余，初步构建起市场化减
排机制，但未来五年仍面临核算体系不完
善、评价考核机制不健全等挑战。在此背
景下，行业扩围、从强度控制向总量控制过
渡、发展碳金融等正成为关键路径。

■■ 有了系统性顶层设计

2025 年，全国碳市场建设取得积极进
展。钢铁、水泥、铝冶炼三个行业纳入碳排
放权交易市场管理，标志着全国碳市场首
次实现行业扩围，市场已由发电行业扩展
至发电、钢铁、水泥和铝冶炼四个重点行
业。相关数据显示，纳管企业数量从约
2200 家增加至 3700 家，年覆盖排放量由 51
亿吨提高至 80 亿吨以上，约占全国碳排放
总量的 60%。温室气体管控范围也从单一
的二氧化碳扩展至四氟化碳（CF4）和六氟
化二碳（C2F6）。总体来看，全国碳市场的
规模效应和政策影响力正显著增强。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

《建议》）明确，扩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覆盖范围，加快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
场建设。“未来五年是达成‘2030 年前碳达
峰’目标的攻坚阶段，全国碳市场作为重要
的政策手段，其减排地位将持续升级，减排
功能将日益凸显，机制建设将日趋完善。”
中国欧盟商会碳市场工作组副主席靳博阳
向《中国能源报》记者表示，“随着碳排放双
控机制全面落实，企业碳数据质量大幅提
高，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将更加精准；碳市
场更加活跃，配额拍卖比例逐步提升，市场
参与主体范围持续扩大，碳期货等金融工
具将不断丰富；电力市场与碳市场联动深

化，绿电、绿证与碳市场将形成合力，推动
传统能源清洁替代。”

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
心教授王科在接受《中国能源报》记者采访
时亦指出，未来五年将是我国实现碳达峰
的关键时期，也是全国碳市场发展的关键
阶段。在《意见》指导下，全国碳市场建设
有了系统性顶层设计。《意见》明确未来碳
市场建设的总体要求、阶段性目标和重点
任务，对市场建设释放了清晰稳定的信号。

■■ 仍面临多重挑战

全国碳市场经过近四年的稳步运行，
制度体系已基本形成。“通过配额分配将减
排目标和责任直接落实到企业，通过市场
交易降低企业减排成本，通过配额清缴履
约对减排目标进行考核落实，形成了‘配额
分配—市场交易—清缴履约’的闭环机制，
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实现碳减排成本内化与
资源优化配置。”王科说。

但随着市场体系不断扩大，碳市场也
面临更加复杂的挑战。王科坦言，当前碳
市场缺乏长期稳定的政策预期，其在“双
碳”目标及“双控”制度体系中的定位有待
明确，且各履约周期配额分配时间相对滞
后、中长期配额分配规则及配额总量确定
缺乏制度化安排，导致企业难以开展跨年
度碳资产管理和长期交易布局。

同时，市场调控机制缺失。“目前全国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尚未引入配额有偿分配
制度和类似欧盟碳市场的配额稳定储备机
制（MSR）。在面对配额阶段性供需不平
衡时，缺乏有效的动态调控手段。在出现
市场交易量‘潮汐式’波动、价格短期内迅
速上涨等现象时，缺乏行之有效的市场调
控机制。”王科说。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全国碳市场
碳价已从最高 100 元/吨跌至腰斩。上海
环交所数据显示，11 月 6 日开盘价 52.97
元/吨 ，最 高 价 55.80 元/吨 ，最 低 价 52.97
元/吨，收盘价 54.86 元/吨，收盘价较前一
日上涨 3.78%。

“这反映出市场仍在消化新出台的结
转政策，在供需调节、预期管理、价格稳定
机制等方面仍不成熟。与此同时，碳排放
核算方法不统一、数据时效性差、本地化因
子缺乏，尤其在工业过程排放、产品碳足迹
等方面基础较为薄弱，更难以获得国际认
可，CCER（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市场也
未能有效发挥补充机制作用，这些挑战都
亟待攻破。”靳博阳补充道。

■■ 有必要研究引入配额期货交易

面向“十五五”，全国碳市场怎么建？
王科认为，要从配额发放时间和市场

工具体系两方面提升配额管理的可预期性
和制度的稳定性。一方面完善配额发放机
制，将配额分配由“事后分配”调整为“事

前分配”，并建立明确且稳定的配额计算
规则、配额收紧路径和配额激励导向；另
一方面积极发展碳期货市场，强化价格
发现功能。“建议全国碳市场研究引入配
额期货交易，增加配额期货品种作为新的
交易标的，形成现货与期货相互补充的双
层市场体系，帮助碳市场有效地找到均衡
价格。”

同时，尽快建立市场调控机制。“可参
考欧盟碳市场的 MSR（市场稳定储备）机
制，以配额拍卖机制为核心构建市场调控
体系。一是加快推行配额有偿分配机制，
逐步建立起以总量控制为基础、免费和
有偿相结合的配额分配体系，建立配额
交易的一级市场。同时，通过逐步提高
有偿配额比例，促进碳价更充分地反映
边际减排成本与资源稀缺性。二是同步构

建灵活的供需动态调控机制，建立包括
配额储备调节池、配额结转与配额抵销规
则、配额拍卖触发和响应机制等在内的多
元调控体系。当市场出现碳价异常波动或
配额结构性失衡时，调控机制可通过调整
配额拍卖节奏、释放或回收储备配额等手
段实现市场再平衡，增强价格的理性预期
与市场的流动性，从而维持碳价在合理区
间内波动，保障碳市场的长期稳定与效
率。”王科说。

在推进国际碳定价方面，靳博阳表示，
因推进国际碳定价主要将围绕自愿碳市场
及《巴黎协定》第六条展开。这要求我国要
加快推进 CCER 国际化，并与其他国家合
作，尽快在未来几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上细化《巴黎协定》第六条的实施
细则。

遥感监测、视频监控、联网监管、信息共享……
一部覆盖生态环境监测全链条的刚性法规——《生
态环境监测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日前正式公
布，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将全面重塑我国生态
环境监测市场生态。

《条例》通过明确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法律地
位、基本原则、管理体制、各方权责、行为规范和法
律责任等，系统构建了生态环境监测基本制度框
架，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全面迈入制度
化、规范化、数智化发展新阶段。

■■ 开启法治化新纪元

我国一直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近年
来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建成全球规
模最大、涵盖要素齐全、布局科学合理、技术手段
较为先进的国家生态环境质量监测网，对支撑生
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条例》的出台有利于进一步
提高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水平，为新
形势下做好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提供更加有力的法
治保障。

《条例》聚焦生态环境监测面临的突出问题，着
力增强制度设计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把握生态环境
监测领域基础性行政法规的定位，重在确立基本制
度、明确总体要求；统筹做好与正在编纂的生态环
境法典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协调衔接，
形成制度合力。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副站长陈传忠指出，生态
环境监测是支撑生态环境保护的“顶梁柱”和“生
命线”。《条例》对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的建设与管理
进行了顶层设计，要求构建“陆海统筹、天地一体、
上下协同、信息共享”的现代化监测体系。一方
面，明确部门协同机制，建立“大监测”工作格局。
另一方面，国家与地方联动，保障网络建设运行有
序。同时，确立数据汇交共享制度，夯实协同治理
数据基础。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党委书记、会长郭承站
表示，《条例》通过统一标准、明确责任、强化惩戒，
构建了覆盖“监测—数据—监管—问责”全链条的
刚性制度框架，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事业进入
了法治化、规范化、高质量发展的新纪元。

■■ 强化数智化监测能力建设

根据《条例》第五条，国家加强生态环境监测能
力建设，加快建立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构建
陆海统筹、天地一体、上下协同、信息共享的生态环
境监测网络，全面提升生态环境监测的自动化、数

字化、智能化水平。
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党委书记、主任

黄小赠指出，鼓励智慧监管与非现场检查。《条例》
提出加强部门联合检查，鼓励通过非现场检查、使
用非接触式技术手段开展监督检查，这顺应了数字
化时代潮流，推动监管从“人海战术”向“科技赋能”
转变，利用视频监控、物联网、大数据分析等手段，
提高监管效率，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干扰。

《条例》敏锐把握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趋势，
为生态环境监测事业的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为
依 靠 科 技 创 新 提 升 监 测 能 力 提 供 了 法 治 牵 引 。
一方面，《条例》着眼构建覆盖陆海、贯通天地、央
地协同、数据互通的高水平生态环境监测网络，
着力推动生态环境监测技术、装备向自动化、数
字化、智能化升级。这一顶层设计为不断提升生
态环境监测网络的广度、精度和效率提供了坚实
的制度保障。

另一方面，《条例》明确鼓励遥感监测等非接触
式技术手段应用，要求通过生态环境监测管理服务
平台实现数据集成、管理、服务和共享，其导向是推
动监测手段从传统手工向自动化、智能化演进，监
测模式从粗放式向精准化转变，为推广运用卫星遥
感、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供了法律
依据和支撑。这不仅能提升监测效率，减少人为干
扰，更能实现对生态环境质量与污染源的实时感
知、精准溯源和趋势预警，从而为“精准、科学、依
法”治理污染提供技术支撑。

■■ 推动建立全链条监管体系

在监测监管力度方面，《条例》重在确立基本制
度、明确总体要求，对政府及其部门开展的公共监
测、企事业单位依法开展的自行监测以及技术服务
机构受委托开展的监测服务都作出明确规定，还针
对不同主体的义务性要求设置了严格法律责任，以
严密法网保障生态环境监测的顺利开展。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一些技术服务机构被曝
光参与数据造假，针对开展生态环境监测、生态环
境监测设备运行维护等监测服务的机构，《条例》建
立了全链条监管体系。

郭承站表示，过去，技术服务机构呈现出一定
程度的“小、散、乱”问题，特别是在自行监测技术
服务方面，市场饱和、低价竞争问题突出。《条例》
通过统一的监测标准体系、明确的基础能力要求、
分级分类的监管制度、坚定有力的惩处措施，可以
有效净化市场生态，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为坚守底
线、诚信合规的企业营造风清气正的发展空间，培
育更多规模化、专业化技术服务机构，不断提高市
场公信力。

新规明年1月1日起施行——

我国生态环境监测
迈入法治化新阶段

■本报记者 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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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路加油”到“一秒一公里”的光储
超充，从传统用能到光伏矩阵，从能源重载
道路到零碳公路……如今，交通与能源融合
已成为行业发展大势。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部署建设现
代化产业体系重大任务时，明确提出“坚持
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为绿色物流
发展锚定顶层方向。今年以来，我国政策层
面密集发力：4 月，交通运输部等十部门联合
印发《关于推动交通运输与能源融合发展的
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从基础
设施、装备推广、燃料体系三大维度系统部
署任务；10 月 30 日，商务部发布《关于拓展绿
色贸易的实施意见》，聚焦运输结构优化、绿
色燃料应用、碳足迹管理等关键领域提出具
体举措。

“政策协同发力，标志着我国绿色物流
发展正式告别‘单一降碳’阶段，迈入‘系统
集成、规则引领、全球共享’的全新发展时
期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正高级工程
师、交能融合创新团队领衔专家陆旭东告
诉《中国能源报》记者，以“交能融合”为核
心突破口，绿色物流正成为拓展绿色贸易、
维护产业链稳定、服务国家战略新格局的
核心支撑力量。

■■ 从“耗能者”

向“产—储—用—调”跃迁

交通运输是我国国民经济中基础性、
先导性、战略性产业和重要的服务性行业，
更是碳排放的重要领域之一。交通运输部
统计数据显示，公路运输占交通领域碳排
放约 87%，其中公路货运（含重型货车）占
比超过 50%，是交通碳减排的核心战场；水
路、民航合计占比约 12%。

“当前，全球贸易格局深刻变革，绿色已
成为国际贸易核心竞争力之一。尤其是随
着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新电池
法》等政策落地，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已
成为国际市场准入关键门槛。”绿光智研院
院长、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 ESG 与碳中和专家舒玉
莹告诉记者。

在陆旭东看来，“交能融合”通过将交通基础设
施与能源系统深度耦合，从根本上重塑物流系统的
能源结构与运行模式，推动物流节点从被动“耗能
者”向“产—储—用—调”多功能智慧节点跃迁，为绿
色物流发展提供核心动力。

而在交能融合大趋势下，未来交通行业将不再
是单纯的能源消费者，而是深度参与能源生产、输
送、消费、储存全流程的重要实践者。

《指导意见》明确 2027 年发展目标：交通运输行
业电能占终端用能比例达到 10%，同步推动交通路
域光伏、储能、充电/换电/加氢一体化建设。

“通过交通融合，不仅可从源头降低物流碳排
放，更通过分布式能源网络增强能源供应安全性与
系统韧性，为绿色物流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路径，同
时为后续绿色贸易拓展、绿色运输产业升级奠定坚

实基础。”陆旭东说。

■■ 推动构建

差异化清洁能源供给网络

“针对公路、水路、航空三大物流场景，我
们要构建差异化清洁能源供给网络，推动绿
色运输装备规模化应用，从而形成‘能源—装
备—运输’协同发展格局。”陆旭东强调。

比如，在公路物流方面，聚焦“快充+绿
电直供”，加速电动重卡普及，依托高速公路
服务区、物流园区，建设“光储充放”一体化超
充网络。同时，探索“新能源直连出口园区”
模式，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出口密集区域，建
设绿电专线，直接为园区内物流企业、出口制
造企业供应光伏、风电等绿电，降低生产+运
输全链条碳足迹。

针对水路物流，陆旭东指出，可以发力
“绿色燃料+电动化”，推动航运低碳转型。
如在宁波舟山港、上海港等枢纽港口，可试点
加注绿醇、生物柴油、绿氨等可持续船用燃
料，支持综合保税区开展国产生物柴油混兑
调和业务，降低船舶碳排放。针对内河航运，
则可以推广电动船舶，在长江、珠江沿线建设
船舶充电码头，同时探索“氢能船舶、甲醇船
舶”试点；在渤海湾、琼州海峡等区域开展短
途运输测试，为远洋航运低碳转型积累经验。

在航空物流方面，陆旭东建议，尽快布局
“可持续航空燃料（SAF）”，破解航空减排难
题。如支持北京、上海、广州等国际枢纽机场
建设“绿色航油”供应体系，通过“原油制
SAF+生物质制 SAF”双路径提升产能。

■■ 数智化转型

    成必由之路

从当下形势看，数智化转型是行业发展
的必由之路。尤其是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应用
越来越广泛，大大提升了交通的可预测性，使
得行业运行效率不断提升。

舒玉莹表示，以数字化技术为纽带，打通
能源、交通、贸易数据壁垒，不仅能实现“数据

—效率—碳减排”的正向循环，还能为绿色贸易提供
高效支撑。

“比如，以 APEC 亚太示范电子口岸网络为基础，
尝试推广‘无纸贸易’‘智慧海关’模式，可实现跨境
物流单证（如提单、报关单）100% 电子化，通关时间压
缩至 1 小时内。”舒玉莹说，目前，我国已与 21 个
APEC 成员实现电子口岸互联，跨境电商通关效率提
升 40%，有效降低了绿色贸易物流成本。

此外，还可以聚合物流园区充电桩、电动货车电
池、储能系统，构建“混合类虚拟电厂”，参与电力市
场“需求响应”交易。

在舒玉莹看来，实行碳数据共享机制，也不失为
一个降碳的好办法。她介绍，现有数据库已收录
2000 余种物流环节碳因子数据，覆盖公路、水路、航
空等场景，为出口企业提供“一键式”碳足迹核算服
务，助力企业获取国际市场低碳认证，增强绿色贸易
竞争力。

交
能
融
合
成
绿
色
物
流
﹃
核
心
突
破
口
﹄

■
本
报
记
者 

张
胜
杰


